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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復彙表

案
號

指(裁)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1 盤點縣轄區域的人行道上，
是否有妨礙行人通行的固定
設施或設備，工務處預計年
底完成，請工務處統籌 (含
公所) 管轄之道路，年底盤
點完成後，於113年12月道安
會報進行專案報告。

工務
處

專案報告後解除列管(暫無需更新)。

2 明新科大至新豐火車站間之
人行道改善，請工務處主動
召集會議，請新豐鄉公所進
行報告(含短中長期執行策略
)，並督導公所積極辦理。

工務
處

新豐
鄉公
所

1. 工務處：經洽新豐鄉公所承辦人
表示，本案於5/30訂約，期初報
告將於8月底完成。

2. 新豐鄉公所：規劃設計案已於
5/16日決標，5/30訂約，預計
8/28前提送期中報告，若順利進
行預計於年底完成規劃設計後，
向公路局申請後續工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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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指(裁)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3 明新科大後門行穿線及閃
光號誌設置問題。請新豐
鄉公所盡速劃設行穿線，
成果提報下次道安會報。

新豐
鄉公
所

已完成。

4 請加強宣導高齡者於清晨
或傍晚外出時應穿著顏色
明顯、鮮豔的衣服，以提
升高齡者行的安全。

宣導
小組

依指示辦理，除以網路媒體宣導外，另將
送紙本摺頁，如銀髮族交通安全指引等文
宣至各公所加強宣導。

5 中央人行道相關規劃及政
策，請工務處配合改善。

工務
處

有關實體人行道改善部分，將依循中央訂
的規定來規劃，並研議改善方式。

6 請教育局及新聞處，持續
宣導交通安全觀念。

教育
小組

宣導
小組

1. 配合辦理，持續辦理各項交通安全教
育計畫，預計8月份彙整各項教學與
宣導資源予各校運用。

2. 依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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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指(裁)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7 嚴格執法可使民眾將
錯誤行為改正，請警
察局持續辦理。

執法
小組

執法小組持續針對重點違規項目精準執法。

8 行人及自行車增加，
宣導及教育面向應再
加強，建議教育小組
鼓勵各校多加利用教
育部教案。(顧問建
議)

宣導
小組

教育
小組

1. 依指示辦理。目前加強執行項目為5月底
安排網路新聞媒體就本縣自行車專用道規
劃及自行車安全進行專題採訪，執行情形
及成效請容後續本小組章節報告。

2. 配合辦理，函請學校針對行人與自行車安
全加強教育；運用五階段課程模組為每年
訪視各校交通安全教育的重點之一，今年
觀摩會預計邀請績優學校分享課程模組及
教案利用，持續鼓勵各校運用。

9 針對A2類肇因「車輛
駕駛尚未發現肇事因
素」數量眾多，可再
研議檢討。(顧問建
議)

執法
小組

該份統計資料為第一線非具初判資格員警填報
系統之肇因，故無法判斷肇因時多會填寫該選
項，惟判初判表會經由具初判資格之審核人員
重新檢視審查後製作，並不會直接使用初始填
寫之肇因，故不會影響到民眾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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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指(裁)示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1
0

請宣導小組適時針對行人及
高齡者之違規態樣作公布，
以警醒周知。(顧問建議)

建議宣導小組可適時將死傷
人數露出，可有效提醒民眾
於用路時應注意交通安全。
(顧問建議)

宣導
小組

依建議定期於新竹縣交通安全宣導網及
電視跑馬公告，其餘如FB或LINE等多元
媒體管道，將適時安排版面。

1
1

請工程小組交通設施科，下
次會議起工作報告增列全國
799處易肇事路口改善，本
縣13處之辦理進度。

交通
設施
科

已納入工作報告。6月底細部設計審查
會，預算書圖修正中，後續簽辦發包，
預計9月底完成7處路口，12月底完成全
部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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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交通部113年考評「112年度院頒
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執

行成果考評實施計畫」
綜合管考組委員意見，提請討論。

提案一

報告單位：秘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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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與
創新措
施

㇐. 112年本縣道安改善成效顯著，建議分析改善之地點、族群及對應採取之
改善作為，作為未來改善之參考。

二. 管考小組每月邀請道安顧問參加道安會議，請持續辦理。

建議及
改進事
項

㇐. 新竹縣112年度道安聯席會報召開11次，縣⾧主持6次，次數偏低，請市
⾧積極參與主持，並支持關心道安業務，並建議各相關單位應由具決策權
之主管出席，以利相關計畫之落實執行。

二. 建議將道安聯席會報各小組年度預算及執行情形列入管考,以利掌握道安工
作全貌。

三. A1事故辦理會勘，建議盡可能於事故發生時段至現場模擬發生的情境，發
掘周邊環境缺失(含設施)，同時各單位應本於權責、視為己任提出可以協
助改善之作為。

四. 由於道安改善問題為現階段最重要之工作，所涉及之範圍相當廣，工作專
業度、複雜度均相當高，縣府考慮成立交通專責單位，以提升新竹縣道路
安全。

五. 道安業務涉及許多單位之合作，建議建立相關工程，道安改善有關單位之
合作作業程序流程規定，以利道安業務之推動與落實。

六. 縣府目前正在建置碰撞構圖系統，建議加速辦理，且相關交通、執法、工
程單位應積極參與及應用，以發揮多事故路口改善之有效性。

七. 交通事故媒體採訪時不要只說罰多少、違反第幾條，而是強調錯誤在哪裡、
風險在哪裡 (內輪差、轉角視距被遮擋、速度大於50致死率高達85%…)，
宣導正確的道安行為。

八. 為因應社會時勢變化之道安需求，並建議於都市計畫、都更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規劃時即納入道安思維與設計，建議將民政、社會、衛生及開發單
位等納為道安會議之成員。 9



編號 委員建議及改進事項 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1 建議各相關單位應由具決策權之主管出席

(道安會報)，以利相關計畫之落實執行。
請各單位指派主管(科⾧、課⾧、
組⾧..等以上)出席以落實業務推動。

2 建議將道安聯席會報各小組年度預算及執行
情形列入管考,以利掌握道安工作全貌。

請各小組於下次會議起，將道安年
度預算納入每月工作報告，並列出
管考預算執行率。

3 A1事故辦理會勘，建議盡可能於事故發生
時段至現場模擬發生的情境，發掘周邊環境
缺失(含設施)，同時各單位應本於權責、視
為己任提出可以協助改善之作為。

請執法小組、工務處、交旅處、各
公所、各管線單位辦理A1會勘時
參照辦理。

4 縣府目前正在建置碰撞構圖系統，建議加速
辦理，且相關交通、執法、工程單位應積極
參與及應用，以發揮多事故路口改善之有效
性。

請交旅處(交通設施科)後續成果邀
集相關單位進行教育訓練，並請各
單位落實應用。

5 交通事故媒體採訪時不要只說罰多少、違反
第幾條，而是強調錯誤在哪裡、風險在哪裡
(內輪差、轉角視距被遮擋、速度大於50致
死率高達85%…)，宣導正確的道安行為。

請執法、監理、教育、宣導小組，
於相關採訪時，適時宣導正確的道
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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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委員建議及改進事項 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
6 為因應社會時勢變化之道安需求，並建議

於都市計畫、都更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規
劃時即納入道安思維與設計，建議將民政、
社會、衛生及開發單位等納為道安會議之
成員。

1. 請產業發展處、地政處審查申
請案件規劃初期納入道安思維，
設計良好行人環境，並於下月
報告後續因應作為。

2. 本府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消
防局、產業發展處、社會處均
為道安會報固定開會成員，依
委員建議納入民政處。

11

請執法、工程、監理、教育、宣導小組將
7/12年終考評委員建議事項，參照上開
格式，填報意見回復及辦理情形，於8月
份道安會報提請討論。



執法小組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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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113年1-4月A1類及A2類30日死傷相關統計表

貳、113年6月交通違規統計情形

參、道安工作執行計畫執行進度

肆、113年6月A1類肇事原因分析表

伍、A1類交通工程改善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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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3年1-4月交通事故相關統計表

一、113年1-4月各縣市30日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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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年1-4月新竹縣各鄉鎮市區30日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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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2及113年1-4月各縣市30日死亡數同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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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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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2及113年1-4月新竹縣各鄉鎮市區30日死亡人數同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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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3年1-4月各縣市每十萬人死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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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3年1-4月新竹縣各鄉鎮市區每千人死傷數

1 

6.4

10.9

5

10.9

7

6.1

3.3

10.8

2.7
2.3

8.5

7.3

0

2

4

6

8

10

12

峨
眉
鄉

竹
東
鎮

新
埔
鎮

關
西
鎮

湖
口
鄉

芎
林
鄉

橫
山
鄉

北
埔
鄉

寶
山
鄉

尖
石
鄉

五
峰
鄉

竹
北
市

新
豐
鄉

19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 交通執法違規統計 重要工作宣達

七、30日內死亡交通事故當事人分析比較表

類別

年度

死亡
人數

機車駕
駛人死
亡人數

高齡者
死亡人數
(65歲以上)

年輕族群
死亡人數
(18-24歲)

酒駕事
故死亡
人數

行人死
亡人數

騎自行車
(含電輔車)
死亡人數

113年
1-4月

22

10 11 0 1 4 3

45.45% 50.00% 0.00% 4.55% 18.18% 13.64%

112年
同期

18 15 5 4 2 1 1

比較

4 -5 6 -4 -1 3 2

22.22% -33.33% 120.00% -100.00% -50.00% 300.00% 200.00%

備註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查詢日期：113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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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事故當事人受傷分析比較表

類別

年度

受傷人
數

機車駕
駛人受
傷人數

高齡者
受傷人數
(65歲以上)

年輕族群
受傷人數
(18-24歲)

酒駕事
故受傷
人數

行人受
傷人數

騎自行車
(含電輔
車)受傷
人數

113年
1-4月

4740

3676 505

952 101 191 181
年輕
族群

高齡
者

機車 行人

825
(22.44%)

362
(9.85%)

362
(71.68%)

62
(12.28%)

77.55% 10.65% 20.08% 2.13% 4.03% 3.82%

112年
同期

4852 3854 526 1053 129 180 145

比較
-112 -178 -21 -101 -28 11 36

-2.31% -4.62% -3.99% -9.59% -21.71% 6.11% 24.83%

備註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查詢日期：113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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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為30日內受傷及死亡人數分析，另查113年1-6月
A1A2類交通事故受傷人數分析，自行車類別發生交通
事故計126件，受傷人數143人，與去年同期人數比較
增加33人，經查自行車事故多發生於竹北(中華路、興
隆路一段、興隆路三段)、竹東(光明路、東寧路、竹
中路)、新湖(中山路二段、中正路一段、中興路、台1
線、康樂路一段)地區，發生原因多為自行車違規行駛
(如未靠右行駛、闖紅燈左右轉、分心駕駛等)及其他
駕駛人為注意、未禮讓，其中又以與自小客同向擦撞
佔最多，自人行道騎出或右轉彎、直行未注意而發生
側撞次之，年齡分析以13-17歲佔最多數，30-49歲次
之，其中又較集中於13-15歲(國中生族群)，除持續針
對慢車族群(尤其學生及上班族)事故防制加強宣導，
宣導自行車正確行駛及路權觀念，並加強違規取締行
人及慢車違規等行為，以維護用路安全。

22



• 查113年1-5月各分局發生自行車交通事故計126件，受傷人數143人

43件(34%)

24件(19%)
16件(13%)

34件(27%)

9件(7%)

自行車事故件數

竹北

竹東

新埔

新湖

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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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6%)

53人(37%)

6人(4%)8人(6%)

31人(22%)

24人(17%)

12人(8%)

自行車事故受傷人數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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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歲

18-24歲

25-29歲

30-49歲

50-64歲

65歲以上

• 分析發生自行車交通事故受傷人數年齡層，以13-17歲53人受傷最多，30-49
歲31人受傷次之，其中13-17歲又以13-15歲41人受傷占各年齡層(2歲為一個
區間)最多，可顯示多為國中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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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發生自行車交通事故碰撞型態，以同向擦撞發生39件最多，側撞36件次
之，發生對造多為與自小客車並行發生擦撞，或自人行道行駛至車道/行駛行
穿線時分心駕駛至未注意或未禮讓而與機車發生側撞。

39件(31%)

36件(29%)

21件(17%)

10件(8%)

16件(13%)
4件(3%)

碰撞型態

同向擦撞

側撞

路口交岔撞

追撞

自摔自撞

對撞

25



十一、A2類肇因件數統計表（113年1-4月）
肇事因素 件數

違規超車 20
爭（搶）道行駛 14

危險駕駛 6

逆向行駛 30

超速駕駛 13

未依規定減速 147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328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100

未遵守依法令授權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0

車輛未依規定暫停讓行人先行 45

有號誌路口，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 135

無號誌路口，支線道未讓幹線道先行 103

無號誌路口，少線道未讓多線道先行 5

無號誌路口，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 132

無號誌路口，左方車未讓右方車先行 28

山路會車，靠山壁車未讓外緣車先行 0

峻狹坡路會車，下坡車未讓上坡車先行 2

行經圓環未依規定讓車 1

未避讓（跟隨、併駛、超車）消防、救護、
警備、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
應變車等執行緊急任務車

0

其他未依規定讓車 274
闖紅燈直行 63
闖紅燈右轉 1
闖紅燈左轉 4
違反閃光號誌 31

肇事因素 件數

違反其他號誌 5

違反遵行方向標誌（線） 7

違反車輛專用標誌（線） 2

違反行人專用標誌（線） 4

違反禁止進入標誌 0

違反禁止各種車輛進入標誌 0

違反禁止會車標誌 0

違反禁止迴轉或迴車標誌 16

違反車輛改道標誌 0

違反禁止超車標誌（線） 5

違反禁止變換車道標線 5

違反二段式左（右）轉標誌
（線）

5

違反禁行車種標誌（字） 1

違反禁止左轉、右轉標誌 0

違反其他標誌（線）禁制 28

變換車道不當 79

未靠右行駛 21

方向不定（不包括危險駕車） 10

閃避不當（慎） 82

多車道迴轉，未先駛入內側
車道

7

迴轉未依規定 80

橫越道路不慎 27

右轉彎未依規定 100

左轉彎未依規定 184

肇事因素 件數

倒車未依規定 28

停車操作時未注意安全 11

起步時未注意安全 76

吸食違禁物駕駛 1

酒醉（後）駕駛 45

患病或服用藥物（疲勞）駕駛 9

打瞌睡或疲勞駕駛（包括連續駕
車8小時）

11

飲食、抽（點）菸、拿（撿）物
品分心駕駛

3

乘客、車上動（生）物干擾分心
駕駛

4

觀看其他事故、活動、道路環境
或車外資訊分心駕駛

15

恍神、緊張、心不在焉分心駕駛 476

使用車輛自動駕駛或先進駕駛輔
助系統設備（裝置）不符規定

0

操作、觀看行車輔助或娛樂性顯
示設備

0

使用手持行動電話 0

搶（闖）越平交道 0

未保持平交道淨空 0

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7

暗處停車無燈光、標識 0

夜間行駛無燈光設備 0

裝載貨物不穩妥 1

載運貨物超重 0

超載人員 1

載運貨物超長、寬、高 0

裝卸貨物不當 026



十一、A2類肇因件數統計表（113年1-4月）

肇事因素 件數

裝載未盡安全措施 1
未待乘客安全上下開車 0
其他裝載不當 3
開啟車門不當 22
違規（臨時）停車 7
車輛未停妥滑動致生事故 2
車輛拋錨未採安全措施 0

發生事故後，未採取安全措施 0

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 0

車輛或機械操作不當（慎） 21

因光線、視線遮蔽致生事故 16

其他不當駕車行為 82

相關跡證不足且無具體影像紀錄，當事人各執一
詞，不予分析

13

肇事逃逸未查獲，無法查明肇因 29

車輛駕駛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593

煞車失靈或故障 3
方向操縱系統故障 1
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 3

車輛零件脫落 0

燈光系統故障 0

車輛附屬機具或車門未盡安全措施 1

其他機件失靈或故障 5
未依標誌或標線穿越道路 20

未依號誌或手勢指揮（示）穿越道路 1

肇事因素 件數

未依規定行走地下道、天橋穿越道路 0

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來車 5

在道路上嬉戲或奔走不定 1

搶（闖）越平交道 0

事故發生時當事者逕自離開現場 1

開啟車門不當 2

頭手伸出車外 0

乘坐不當（慎） 1

未待車輛停妥而上下車 0

上下車輛時未注意安全 0

在道路上工作之人員未設適當標識 0

指揮不當(包括未依法令授權指揮交通) 0

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或行為 5

平交道看守疏失或未放柵欄 0

路況危險無安全（警告）設施 0

施工安全防護措施未依規定或未盡完善（備） 3

交通管制設施失靈或損毀 0

其他交通管制不當 0

道路設施（備）、植栽或其他裝置，倒塌或
掉（斷）落

2

物品（件）滾（滑行）或飛（掉）落 5

強風、暴雨、濃霧（煙） 0

動物竄出 9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21

合計 3716
27



伍、113年1-6月交通違規統計情形

一、取締交通違規件數統計表

項目

單位

本月11項重
點違規件數
(113年6月)

上月11項重
點違規件數
(113年5月)

增減數
本年度

累計件數
(含11項重點違規及其他類)

竹北分局 1913 2225 -312 41160

竹東分局 3542 2743 799 36425

新埔分局 1192 1090 102 12649

橫山分局 706 925 -219 17079

新湖分局 2387 2002 385 26426

交通隊 8523 7704 819 55853

保安隊 64 21 43 2796

11項重點違規小計 18327 16710 1617
192388

舉發總件數 27767 29963 -2196
28



二、執行重點交通違規績效管制表（1/3）

項目
單位

闖紅燈(不含紅燈右
轉、自動照相舉發)

機車未依規定
兩段式左轉

未戴安全帽 逆向行駛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竹北
分局

6月 434
5.8%

160
1.7%

42
0.4%

450
5.0%

累計 2036 591 149 1741

竹東
分局

6月 164
2.4%

36
0.4%

41
0.5%

182
2.3%

累計 756 113 162 707

新埔
分局

6月 49
1.6%

41
0.8%

27
0.7%

106
3.4%

累計 173 93 72 379

橫山
分局

6月 74
2.5%

69
1.5%

11
0.3%

29
0.9%

累計 402 237 52 140

新湖
分局

6月 230
4.4%

203
2.6%

46
0.7%

297
5.5%

累計 967 571 150 1200

交通隊
6月 525

5.0%
93

0.5%
1

0.0%
11

0.1%
累計 2341 217 7 32

保安隊
6月 5

3.8%
8

5.3%
0

0.1%
0

0.3%
累計 103 145 2 7

合計
6月 1481

4.1%
610

1.2%
168

0.4%
1075

2.6%
累計 6778 1967 594 4206 29



二、執行重點交通違規績效管制表（2/3）

項目
單位

轉彎未依規定 機車行駛禁行車道
砂石(大貨)車十項

交通違規合計
科學儀器舉發超速
違規(40公里以下)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竹北
分局

6月 574
9.5%

13
0.3%

42
0.7%

392
6.7%

累計 3901 140 276 2738

竹東
分局

6月 132
1.9%

4
0.1%

66
1.1%

2900
59.7%

累計 676 24 395 21730

新埔
分局

6月 113
8.1%

1
0.0%

40
1.4%

888
59.6%

累計 1024 3 178 7542

橫山
分局

6月 47
2.0%

0
0.0%

42
2.5%

478
74.6%

累計 347 2 427 12736

新湖
分局

6月 290
6.7%

33
0.5%

51
0.8%

1320
17.6%

累計 1760 129 218 4650

交通隊
6月 1156

14.6%
30

0.2%
195

1.8%
6785

60.1%
累計 8181 109 1006 33564

保安隊
6月 13

1.8%
2

0.7%
4

1.9%
0

83.2%
累計 51 19 53 2325

合計
6月 2325

8.3%
83

0.2%
440

1.3%
12763

44.3%
累計 15940 426 2553 85285 30



二、執行重點交通違規績效管制表（3/3）

項目
單位

嚴重超速
(超過40公里)

併排停車 手持式行動裝置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件數
占總件數

比率

竹北
分局

6月 2
0.1%

68
1.5%

30
0.4%

累計 38 636 154

竹東
分局

6月 5
0.2%

19
0.4%

11
0.1%

累計 56 153 50

新埔
分局

6月 12
0.8%

5
0.1%

4
0.1%

累計 95 12 17

橫山
分局

6月 0
1.1%

3
0.1%

3
0.1%

累計 184 14 19

新湖
分局

6月 15
0.2%

4
0.2%

11
0.3%

累計 43 45 83

交通隊
6月 62

0.4%
1

0.1%
6

0.1%
累計 246 34 43

保安隊
6月 0

0.2%
0

0.0%
1

0.1%
累計 6 1 3

合計
6月 96

0.3%
100

0.5%
66

0.2%
累計 668 895 369 31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

加強取締
重大交通
違規計畫

本局依前3年（110年至112年）全年舉發平
均件數，增加2%為目標值，本局取締件數
分述如下：
(一)前3年全年總舉發件數：108,411件。
(二)前3年全年舉發平均件數：36,137件。
(三)113年目標值：36,859件。
(四)113年每月目標值：3,071件。
本案前已針對重點違規訂定取締項目基準
值，並於按月提報內政部警政署管制(113
年1至6月皆達成每月目標值)，持續管控執
行進度，以減低用路人違規機率，維護道
路交通秩序。

參、道安工作執行計畫執行進度

32



113年6月 本局加強取締重大交通違規績效統計表

項目

一 二 三 四 五

酒後駕車
闖紅燈(不
含紅燈右轉、
自動照相）

嚴重超速 逆向行駛
左轉彎未依

規定

攔查舉發 60 389 0 343 392

逕行舉發 0 1092 96 732 933

合計 60 1481 96 1075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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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6月 本局加強取締重大交通違規績效統計表

項目

六 七 八 九 十

合計
蛇行、惡
意逼車(高
快速公路、
一般道路)

行駛路肩
(高快速公路)

大型車、
慢速車不
依規定行
駛外側車
道(高快速

公路)

機車行駛
禁行機車

道

機車未依
規定兩段
式左轉

攔查舉發 0 0 0 12 219 1511

逕行舉發 3 5 2 71 391 4229

合計 3 5 2 83 610 5740

每月目標值:3071 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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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

113年協
助地方政
府建置交
通科技執
法設備計
畫

本案本縣獲補助5處，分配經費為1,700萬
元，本局策定「一百十二年協助地方政府
建置交通科技執法設備執行作業要點經費
需求計畫書 」，並於112年10月5日竹縣警
交字第1124802178號函報內政部警政署核
准。
5處科技執法設備於113年4月11日申報完工
，5月14日驗收完畢，已於7月1日正式啟用
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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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完成建置
年度

地點 進度說明 取締項目
經費(萬)及來

源

補助 自籌
路口多功能

1

113

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與自強北路口

113年7月1
日啟用

車不停讓行人、
闖紅燈

1700(
行政院)

0

2 竹北市自強南路與自強南路59巷口
車不停讓行人、

闖紅燈

3 新豐鄉新興路與建興路口
車不停讓行人、

闖紅燈

4 關西鎮正義路與中山路口
車不停讓行人、

闖紅燈

5 竹東鎮北興路與東林路口
車不停讓行人、

闖紅燈

36



交通旅遊處交通設施科

工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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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提升非號
誌化路口
安全

1. 強化非號
誌化路口
幹、支道
區分

2. 強化非號
誌化路口
夜間通行
安全

1. 在支線道接近路口視線不佳時，增設八
角形停車再開的標誌，或在路面增加繪
製「停」的標字，明確要求支線道車輛
駕駛人必須減速停車觀察。視線良好路
口，則於支線道設置倒三角形讓路標誌
或讓路線，讓駕駛人有明確依據。

2. 針對非號誌化路口容易發生車速過快或
夜間易肇事之情事，則規劃設置楔型減
速標線、交通桿或太陽能LED標誌等設
施，加強提醒駕駛人。

3. 本年度預計改善非號誌化路口20處，已
完成5處，預計進度30%，達成進度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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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校園周邊
暨行車安
全道路改
善

1. 提升學童
通學步行
環境

2. 減少進入
校園周邊
之車流、
降低車速

1. 採用實體人行道或標線型人行道新設
或改善，校園周邊路口規劃安全停等
空間，大路口規劃行穿線庇護島、行
人專用時相設定。

2. 校園周邊規劃交通寧靜區，透過速限
降低至30公里以下，降低進入校園周
邊車流之車速，改善行人通行安全。

3. 本年度預計改善2校，其中東興國小
交通寧靜區牌面及新設號誌皆已設置
完成；芎林國中已錄案派工，預計進
度40%，達成進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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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行人及高
齡友善示
範區

1. 提升示範
區行人步
行環境

2. 降低進入
示範區車
流速度

1. 規劃設置加大型行人專用號誌，讓高
齡者過路口時看燈清楚辨識，並考量
高齡者步行速率較慢將以0.8~1.0m/s
重新計算行人通行秒數。此外，於醫
院、廟宇、傳統市場周邊等老弱婦孺
較多之路口，設置行人早開或專用時
相。

2. 以交通寧靜區概念規劃示範區內速限，
透過速限降低至30公里以下以及設置
減速設施(減速標線、減速平台等)等
手段，降低進入示範區車流之車速，
改善行人及高齡者通行安全。

3. 本年度預計改善1處，於5/9現勘後擇
定鳳岡國中、鳳岡國小，已錄案派工，
預計進度40%，達成進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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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路口行人
安全設施
改善

1. 提升行人
通行環境

2. 改善駕駛
人轉彎動
線

1. 本年度預計:
(1)行人時相(早開或專用)改善10處路
口，已改善8處路口，預計進度60%，
達成進度80%。
(2)新增行人專用號誌燈10處路口，陸
續施工中，已完成9處路口，預計進度
40%，達成進度90%。
(3)行穿線庇護島改善4處，(嘉豐南路
與復興二路、嘉豐南路與六家一路、
嘉豐南路與六家五路、嘉豐南路與復
興三路)施工中預計進度40%，達成進
度40%。

2. 交通部盤點行人易肇事路口(13處)：
6月底細部設計審查會，預算書圖修
正中，後續簽辦發包，預計9月底完
成7處路口，12月底完成全部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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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處養護科

工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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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改善人行
道

為減少交通
事故，提供
民眾安全的
行人通行環
境，本府目
前向中央爭
取「永續提
升人行安全
計畫」之補
助經費

1. 獲內政部核定補助總計12案，除本府
工務、交旅處，以及竹北、竹東、尖
石、新埔、新豐、關西等6鄉鎮市公所，
核定總經費1億8,209萬元。

2. 其計畫類型為路段人行環境改善、行
人及高齡友善示範區、校園周邊暨行
車安全道路改善及碰撞構圖分析系統
擴充(維運)等軟硬體設施，以強化事
故防制作為，以有效降低交通事故死
傷人數。

【小組會議決議】：請工務處補充說明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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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減少路側
障礙物

為提供行
人步行環
境安全及
便利性，
本府辦理
人行道
障礙物
調查，並
研擬改善
對策。

1. 由「新竹縣鋪面檢測分析暨人行環境調
查委託技術服務案」中，將歷年人行道
清查資料盤點出妨礙行人通行的固定設
施或設備(障礙物)，並依路權區分本府
工務處與各13鄉鎮公所管轄範圍之各別
成果報告，報告呈現出固定設施物(障礙
物)清查數量及點位。

2. 已於113年6月12日與本案廠商召開工作
會議，廠商預計7月12日提交上述各別成
果報告。

3. 113年7月8日邀集各鄉鎮市公所及本府交
旅處、教育局召開會議，共同推動人行
道及路側障礙物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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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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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113年跨
機關結合
路老師高
齡者交通
安全宣導
團計畫

1. 加強宣導
高齡者用
路安全

2. 辦理大型
車內輪差
與視野死
角實地體
驗巡迴活
動

3. 期間自
113年1月
起至113
年11月

1. 高齡宣導場次總目標70場(監理所目
標10場、已辦理9場；教育局目標60
場、已辦理29場)，執行率54.29%。

2. 大型車內輪差與視野死角實地體驗活
動目標4場，已辦理3場(7月份於7月
17日辦理)，餘1場於10月2日辦理，
執行率75%。

3. 教具製作：路口號誌磁版互動體驗組，
預計9月完成。

4. 高齡宣導手冊已製作完成。
5. 路老師成果分享預計於11月辦理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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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公路公共
運輸服務
升級計畫

輔導公所
撰擬公路
公共運輸
服務升級
計畫書，
推動幸福
巴士(小
黃)

1. 持續輔導及推動公路公共運輸通用化車
輛：
(1)新埔鎮、芎林鄉、寶山鄉、湖口鄉幸
福巴士：於7月10日轉陳公路局審查。
(2)峨眉鄉幸福巴士：本案暫未收到新竹
縣政府提送114年期計畫，本所將於辦理
初審通過後另函陳報公路局審查會議討
論後核定。

2. 113年6月預計進度58%，達成進度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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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微型電動
二輪車管
理與宣導
計畫

1. 加強宣導
「微型電
動二輪車
掛牌納管
及行車安
全」規定

2. 辦理交安
講座、偏
鄉服務、
運輸業座
談會等機
會擴大宣
導

1. 113年6月辦理微電車實車查核與領牌
服務共1,053輛，累計共28,848輛。

2. 113年6月微電車到點實車查核與領牌
服務及宣導(發放DM)共42場，累計共
1,116場。

3. 113年6月微電車路檢專班共2班，同
時口頭向民眾宣導有關實車查核及領
牌相關規定，113年累計共12班。

4. 113年6月預計進度60%，達成進度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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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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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結合路老
師推廣高
齡者交通
安全知識

1. 結合本縣
路老師團
隊辦理60
場高齡者
交通安全
宣講

2. 媒合各鄉
鎮關懷據
點、社區
或學校申
請

1. 本案為中央款計畫，本年度由監理小
組提報。

2. 6月5日已與監理小組召開1場次本年
度路老師宣導重點說明會，預計下半
年辦理1場次路老師研習，強化宣導
知能。

3. 宣導期程113年4月至10月，至本縣各
鄉鎮宣講60場次，皆已媒合。
(1)30場媒合社會處社區關懷據點辦
理。
(2)30場公告開放予社區或學校申請，
並參考意外事故鄉鎮比例分配宣導場
次。

4. 因應意外事故比例，竹北、竹東、新
埔、湖口增加宣導場次。

5. 本月達成進度60%，規劃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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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學校與兒
少交通安
全教育

1. 辦理自行
車安全研
習2場

2. 辦理大型
車內輪差
宣導及體
驗活動共
40場

3. 辦理自行
車安全入
校講座10
場

1. 共分為三項子計畫，前兩項為中央款，
國教署已於5/11核定金額為74萬5,500
元。
(1)學生上下學自行車交通安全管理教
學示範暨研習活動計畫，由福興國小
承辦，訂於113年10月份辦理兩梯次。
(2)國民中小學大型車內輪差及視野死
角體驗活動：由新城國小承辦(新竹區
監理所及本縣警察局協辦)

a.赴監理所實境體驗(4場)
b.監理所入校宣導(12場)
c.警察局交通隊宣導(24場)
d.監理所16場次已媒合完畢，交通
隊場次持續媒合，預計9-10月份入
校宣講。

(3)自行車騎乘安全宣導計畫：由湖口
高中承辦，邀請捷安特自行車張店長
入校擔任講座，113年辦理10場，已辦
理完畢。

2. 本月達成進度60%，規劃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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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交通安全
教育訪視
及輔導計
畫

辦理本縣
國中、小
交通安全
教育訪視
評鑑

1. 本計畫金額15萬元，由五峰國中承辦。
2. 本活動辦理期程如下：

(1)3月22日已收齊各校自評表
(2)4月17日召開簡報複審會議
(3)5月23日起安排學校實地訪視，選出7
所優等學校，已於6月4日公告訪視結果。
(4)10月2日辦理績優學校觀摩會，預計
邀請北埔國中分享五階段課程模組運用
及自行車騎乘安全教學。

3. 本月達成進度60%，規劃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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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導護志工
交通服務
隊安全輔
導研習暨
績優導護
教師及志
工表揚大
會計畫

辦理導護
志工及教
師表揚大
會暨研習
1場

1. 本局自籌辦理金額30萬元；由竹東國中
承辦，預計113年6月26日下午3時於縣
府一樓大禮堂辦理。

2. 辦理交通導護志工研習，並針對各校所
推薦績優導護教師及志工，邀請縣長頒
發獎牌進行表揚。

3. 本月達成進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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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幼童專用
車及學生
交通車駕
駛及隨車
人員研習

辦理交通
車駕駛及
隨車人員
研習

幼童專用車、學生交通車駕駛研習計畫金額
22萬0,584元：
由五峰、桃山、福隆及瑞興國小承辦，113
年5月4日、6月15日、7月13日辦理研習(隨
車人員);113年6月15日、7月20日辦理研習
(駕駛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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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加強攔查
幼兒園、
課後照顧
中心(班)
違規載運
兒童車輛
計畫

偕同交通
隊及監理
所辦理交
通車攔查

1. 113年度預計攔查出勤91次，1至6月共計
出勤43次。

2. 113年月共查核學生交通車6輛，5輛不合
格(未核備)；幼童專用車共稽查2輛，皆
合格

3. 本月達成進度50%，規劃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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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 執行情形

加強防制
學校學生
交通違規
及交通事
故計畫

結合本縣
校外會入
校宣講交
通安全議
題共60場

1. 本計畫金額7萬3,000元，中山國小承辦，
結合本縣校外會教官協助宣教，自4至10
月期間辦理。

2. 6月份宣講3場，目前已宣講29場。宣導
主題包含全民交通安全教育的五大守則
與五大運動、交通安全事故態樣、路權
的定義、行人安全守則、馬路上行的安
全等議題(另每月提供A1交通事故肇因納
入宣講中)。

3. 本月達成進度60%，規劃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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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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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工作
項目

執行情形

6月 1-6月累積達成進度
全年度目標

值
單位 預期進度 50%

則次 達成進度

停
讓
文
化
2.0
計
畫

多
元
媒
體
宣
導

新聞 則 15 85 57% 150 

影音新聞 則 42 165 55% 300 

平面媒體報導 則 181 911 61% 1,500 

LINE@ 則 19 78 65% 120 

臉書 則 20 95 68% 140 

實體活動 場次 2 12 50% 24 

跑馬 總露出?次 360 2,160 50% 4,320 

道安宣導團網頁 則 30 125 42% 300 

戶外電視牆廣告 總露出?次 6,300 105,300 70% 151,200 

• 113年度整合行銷方案：草擬中,以「停讓觀念再深化」為主軸，期以多元
媒體管道及行銷手段，達成：
1. 車輛路口停讓觀念知悉度達50%以上
2. 行人正確用路觀念知悉度達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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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工作
項目

停
讓
文
化
2.0
計
畫

多
元
媒
體
宣
導

59

自行車安全宣導：網路新聞媒體專訪
交旅處⾧接受FTNN網路新聞媒體專訪

主題：雙新自行車道歷程及其效益、新竹縣自行車專用道規劃及自
行車安全宣導

5/31刊登，6月加強推播
-FTNN新聞YOUTUBE觀看次數：1萬次
-FB節目影音貼文：觀看次數2.1萬



計畫
工作
項目

停
讓
文
化
2.0
計
畫

多
元
媒
體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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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車體宣導
透過行駛於本縣之25輛公車車體刊登廣告，利用繞經縣內十三鄉鎮市之特
性，廣為宣達民眾視野。

刊登主題

主題1-需要你在路口停讓

主題2-遵守交聽號誌

主題3-禁止切西瓜

主題4-注意車前狀況

主題5-酒駕再犯新制

主題6-停車再開



執法
44%

工程
40%

監理
12%

教育
4%

計畫
工作
項目

停
讓
文
化
2.0
計
畫

多
元
媒
體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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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議題宣導概況-執法

【邊走邊玩手機好危險】
-LINE

確保行人安全 竹縣新增5處科技執法7
／1上路-網路媒體新聞

抓超速違停事故降 科技執法再增5處
-影音新聞



執法
44%

工程
40%監理

12%

教育
4%

計畫
工作
項目

停
讓
文
化
2.0
計
畫

多
元
媒
體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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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議題宣導概況-工程

竹縣獲中央核定12案1.8億元 建構行
人安全友善環境-新聞

路窄彎會車難 竹81線擬拓寬至八米
-影音新聞

REEL/YOUBIKE騎進新埔鎮
-FB



計畫
工作
項目

停
讓
文
化
2.0
計
畫

多
元
媒
體
宣
導

幸福巴士啟用! 7路線隨招隨停便
民-影音新聞

五峰幸福巴士服務升級-FB

【端午連假】交通資訊–FB

執法
44%

工程
40%

監理
12%

教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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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議題宣導概況-監理



計畫
工作
項目

停
讓
文
化
2.0
計
畫

多
元
媒
體
宣
導

二重國小闢人行道 轉彎處退縮施作
-影音新聞

爭取拓寬和增設人行道 強化通學安
全-FB

竹縣辦導護志工表揚大會 感謝志工
守護學童通學安全-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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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議題宣導概況-教育

執法
44%

工程
40%

監理
12%

教育
4%



計畫
工作
項目

執行情形

停
讓
文
化
2.0
計
畫

多元
媒體
宣導

◎ 實體宣導：共2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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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活動 地點

6 2 活力五峰桃器出擊-五峰鄉甜桃展售
活動 新瓦屋

6 28 老人福利機構教育訓練 縣府3樓第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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